
                    國立中央大學採購作業要點                

                                                            88 年 6 月 14 日本校第 307 次行政會議通過。 
                                                            88 年 12 月 6 日本校第 316 次行政會議修正。 
                                                    99 年 10 月 18 日本校第 528 次行政會議增列第 2、3、 
                                                    6 條並修正第 1、5、7、8、11、12、14、16、20 條文。 
                                              99 年 12 月 27 日本校第 532 次行政會議修正第 2、8、14 條文。 

109 年 10 月 12 日第 720 次行政會議修正第 6、7、8、14 條文 
ㄧ、爲建立採購分工、增進採購效率，凡本校工程之定作，財物之買受、定製、承租及勞務委 

  任或僱傭，除依「政府採購法」等有關之規定辦理外，依本要點辦理。 

 
二、採購有關單位之業務劃分原則如下： 

（一）政府採購法第七條所稱工程、財務與勞務採購，由總務處營繕、採購及事務單位本於專 

      業與效率考量決定業務權責歸屬。 

（二）採購兼有工程、財物或勞務等二種以上性質，應考量其性質所占預算金額比率及採購需 
      求透過協調決定業務權責歸屬。 
（三）監辦人員應依「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以及「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 
      額採購監辦辦法」監辦採購。 

（四）採購業務之請購或需求單位，應派員會同辦理開標有關廠商資格、規格型錄、功能需求 

      審核以及後續履約監督與驗收事宜。 

 

三、各單位宜建立採購事務聯繫窗口或指派專人兼辦採（請）購事務，以避免違法或爭議行為 

  發生，並提升採購效率。 

 

四、總務處應於每一會計年度開始後，請各單位就該年度內預定辦理之採購案件之件數及每件 

  預計金額估計之，以事先妥善規劃採購作業。 

 

五、逾十萬元之採購案件，請購核准後才可辦理採購核銷等後續作業。請購時請購單位應附有 

  關之需求內容或規格資料，供總務處參用。 

 

六、為鼓勵綠色產品生產及使用，達成環境保護效益，本校各單位應依政府採購法第九十六條 

  規定，優先採購環保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辦公室文具用品、電腦、電器等已有環保標章之產 

  品，以及具有節能標章、省水標章、綠建材標章等環境保護產品。 
    前項公告指定採購產品，如共同供應契約項目已有環保標章產品或第二類（由廠商申請認 

  證）、節能、省水、綠建材標章產品者，得透過共同供應契約訂購，並標示標章種類；倘非 

  屬共同供應契約項目者，請購單位應至指定網站平台登錄申報採購產品名稱、數量、金額及 

  標章編號。 

 

七、各單位之採購需求，凡共同供應契約訂約機關已簽訂契約且在履約期間內之商品 

  或勞務（如資訊設備、事務設備、辦公場所用品、圖書教育用品、保險、車輛交通設備及勞 

  務人力資源等），得利用「政府電子採購網」共同供應契約訂購。 

    屬前項共同供應契約訂約項目但未利用該契約而自行依本要點第八點第一項第三款辦理十 

  萬元以下之小額採購者，應優先考量前點綠色環保標章商品。 



 

八、採購招標方式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工程、財物及勞務採購達公告金額（一百萬元）以上者。 

1.招標方式：（選擇下列方式之一辦理）  

（1） 公開招標。 

（2） 選擇性招標。 

（3） 限制性招標。  

2.採公開及選擇性招標，應將招標公告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並公開於資訊網路。  
         3.採限制性招標者，請購單位應附理由說明。 

         4.採最有利標決標者，請購單位應敘明原因，並由承辦單位備函，報經教育部核准。  

         5.採最有利標決標應於招標前成立評選委員會。  

6.於辦理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時應由主計室派員監辦，其屬巨額採購金額 

  以上者應報請教育部派員監辦。 

7.決標結果，除有特殊情形外，一律於決標後三十日內於政府採購網刊登決標公告， 

  並以書面通知各投標廠商。 
（二）工程、財物及勞務採購逾公告金額十分之ㄧ（十萬元）未達公告金額（一百萬元）者。 

         1.招標方式：（選擇下列方式之一辦理） 

          （1）符合政府採購法第廿二條第一項各款之情形，採限制性招標者，進行比價或議 

               價。 

          （2）依政府採購法第四十九條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或公開於公共工程委員會之資訊網 

               路，以取得三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就符合需要者進行比價或議價。  

         2.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時應通知主計室派員監辦，監辦單位得採書面審核 

           監辦。  

3.採限制性招標者，請購單位應附理由說明。  

4.逾十萬元之採購案件，由總務處採購承辦單位經辦，並於請購核准後由總務處辦理； 

  項目特殊者，請購單位須會同辦理 。 
   （三）工程、財物及勞務採購金額屬小額採購金額（十萬元）以下者。 

        1.得不經公告或公開程序，逕洽廠商採購，免提供報價或企劃書，且可同時辦理請購、 

          核銷。  

2.授權由各單位自行辦理採購，惟宜指定專人承辦，若因特殊情形得洽請總務處協辦。  

        3.開標、比價、議價前得不訂定底價，並得不必作成開標、議（比）價紀錄。但屬本 

          要點第十三點之情形者，應簽訂採購契約或承攬契約。 

        4.於開標、比價、議價、 決標及驗收時得不通知主計室派員監辦。其通知者，主計室 

          得不派員。 

 

九、各單位不得意圖規避前點之規定，分批辦理未達公告金額而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上之採 

  購金額及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其有分批辦理之必要者，應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國外廠商之投標文件重要部分請購單位應協助譯註中文，以利作業，採購契約宜以中外文 

  對照方式書寫。 

 

十一、訂有底價之採購於開標、比價、議價前，請購單位應預估底價提供採購單位考量。底價 

  核定授權人員如下： 

（一）十萬元以下：各請購單位主管。 

（二）逾十萬元未達一百萬元者：總務處採購承辦單位主管。 

（三）一百萬元以上未達一千五百萬元者：總務長或其授權人。 



 （四）一千五百萬元以上者：校長或其授權人。 

 

十二、主持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辦理政府採購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之採購決定之權責劃分 

  如下： 

         （一）十萬元以下：各請購單位主管。 

         （二）逾十萬元未達一百萬元者：總務處採購承辦單位主管或其授權人。 

（三）一百萬元以上未達一千五百萬元者：總務長或其授權人。 

 （四）一千五百萬元以上者：校長或其授權人。 

 

十三、工程、財物或勞務採購需經一定履約或保固過程，而非以現成財務或勞務供應者，經決 

  標後應簽訂採購契約或承攬契約。 

 

十四、採購之驗收應指派主驗人員，並通知主計室監驗及接管單位或使用單位會驗。驗收應於 

  法定期限內辦理完成，並作成紀錄；法定期限有特殊情形必須延期者，應經校長或其授權人 

  員核准。 

  前項指派驗收主驗人員之權責劃分如下： 

（一）十萬元以下：各請購單位主管或其授權人。 

（二）財物及勞務採購金額逾十萬元未達一百萬元者：總務處採購承辦單位主管或其授權人。 

      但利用共同供應契約訂購案件，得由請購單位主管或其授權人擔任。 

（三）工程採購金額未達五百萬元者：總務處採購承辦單位主管或其授權人。 

（四）工程採購金額達五百萬元以上及財物或勞務採購金額達一百萬元以上未達一千五百萬元 

      者：總務長或其授權人。 

（五）一千五百萬元以上者：校長或其授權人。 

     

十五、財物採購直接向外國廠商進口中間無國內代理商仲介者，貸款支付方式應考慮學校利益 

  之維護，得保留一定尾款，俟貨到學校完成驗收程序，廠商取得有關簽證文件後，始得領取 

  尾款。 

 

十六、各單位可自行支付廠商之額度仍依目前零用金支付限額之規定，壹萬元（含）以下可先 

  行墊付，再憑辦理核銷手續。 

 

十七、電話裝置因涉及全校整體線路問題、增加用電設備涉及用電安全，請購時應會簽總務處 

  管理單位後再行辦理。 

 

十八、各系所單位以雜項設備費訂購圖書期刊及視聽教學資料須列入館藏，其逾公告金額十分 

  之一以上之採購案件由圖書館彙整統籌，採購的執行作業由總務處辦理，圖書館會同辦理。 

 

十九、各單位辦理採購之文件，除依會計法或其他法律規定保存外，應另備具一份，保存於各 

  單位辦公場所，其作業規定由總務處定之。 

 

二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